
司法部将加大司法考试监察力度严惩违纪违规行为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9_83_A8_E5_c36_49453.htm ●三年受理有关司法考

试的信访举报五百余件●将重点查处三种行为 ：严重违背司

法考试公平、公正原则的行为；损害考生利益的行为；违反

财经纪律和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部颁规章将进一步明确报

名、考试实施、试卷评阅等司考重要环节的监察权限 国家司

法考试已历经三年，如何确保使它成为“最权威、最规范、

最严密、最廉洁”的考试，确保达到“组织严密、程序严谨

、标准严格、纪律严明”的要求，10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首

次国家司法考试监察工作会议提出了保障。本次会议提出，

今后将加大司考监察工作力度，严惩司考违纪违规行为，重

点查处三种行为，即：严重违背司法考试公平、公正原则的

行为，比如泄露命题信息或试题内容，纵容、包庇或组织考

生作弊，阅卷登分期间徇私舞弊等；损害考生利益的行为，

比如擅自收费或未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不负责任造成停

考或考生答卷丢失、损坏等严重后果，向社会培训机构私自

提供或泄露考生个人信息等；违反财经纪律和廉洁自律规定

的行为，比如截留、挪用、私分考生报名费和考试经费，组

织或参与开展培训，私自编写或出版辅导教材，与考生或培

训、出版机构发生不正当交往关系，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

、受贿或谋取其他私利等。另外，对违反司法考试组织实施

各个环节的程序性规定，未造成实际后果的，也要视情节轻

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属司法行政系统管理的人员违

纪违规的，除追究本人责任外，还要酌情追究其上级领导的



管理责任；系统外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的，要商请或协调有关

部门进行查处；监察人员违纪违规的，要从严从重处理。据

了解，从2002年试行的由司法部颁布的《国家司法考试监察

工作暂行规定》，对司法考试监察工作的组织实施、监察范

围、监察手段和责任追究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该

规定，监察机关三年来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基本实现全程监

督、逐步健全工作机制，共受理有关司法考试的信访举报五

百余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近

二百项建议，维护了司法考试的形象。为了进一步强化此项

工作，司法部已制定关于《国家司法考试监察工作暂行规定

》的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报名、考试实施、试卷评阅等司

考重要环节的监察工作的职责和权限。该补充规定近日将颁

布。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军，中纪委委员、司法部党

组成员、驻司法部纪检组组长岳宣义出席会议并讲话，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罗啸天出席会议。张军说

，司法考试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确立

和实行是一项重大的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

内容和基础性工作，是建立高素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要求，

有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因此

前不久召开的国家司法考试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了要把建立

确保司法考试公平、公正的监督机制，作为完善司法考试制

度的重要内容，要求把司法考试监察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部署中去。他希望与会同志一定要充分

认识到加强司法考试监察工作对于维护司法考试形象，实现

国家司法考试的初衷的重大意义，同时要熟悉司法考试的各

个环节，切实把司法考试监察工作涵盖到司法考试组织实施



的各个步骤、各个环节，实现对司法考试全过程、全方位的

监督，为提升国家司法考试地位保驾护航，确保司法考试的

顺利进行。岳宣义在讲话中强调，要从推进依法行政和司法

体制改革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进一步加强司法考试监察工

作的重要意义。他说，加强司法考试监察工作是深入贯彻实

施行政许可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履行行政监察职责的必然

要求；是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司法考试监察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国家司法考试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

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对司法考试组织实施

的监督检查，为司法考试的顺利进行，为“四最”目标和“

四严”要求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证。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司法厅(局)监察室(处)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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